[bookmark: EB69fca8740d1f4b0e9a8dbc98881cd3d4]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工程概况及项目特征:本工程为镇江市车管所消防设施整改工程，包含综合楼消防整改、调修车间消防整改、办公服务大楼整改、监控待考中心消防整改，工程量清单主要消防电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等分部分项内容。
2、工程招标范围
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内的所有内容。
3、项目所属行业：建筑业
二. 采购预算（最高限价）
采购预算：315.329561万元
最高限价：3153295.61元，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一）采购标的
1.工程类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服务要求简述
	备注

	1
	镇江市车管所消防设施整改工程
	项
	1
	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内的所有内容
	



四. ★服务部分
1.本工程质保期（含消防设施维保服务期）为2年，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质保期内，供应商须对由于工程本身质量原因造成的任何缺损进行免费修补或更换。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后24小时内派人修理，如成交供应商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修理，采购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修理，保修费用从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2.成交供应商委派专人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项目负责人亲临现场进行巡视、指导，检查施工进度和质量；施工时间内项目施工员必须全程驻留工地。
3.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否则每更换项目负责人一次，采购人将从工程款中扣除30000元；项目管理班子其它人员每更换一次，采购人将从工程款中扣除15000元。
4.项目完工后必须提供本项目最终的详细图纸及相关全部资料（装订成册）。
5.成交供应商保证拟派项目经理无其他在建项目且无新中标（成交）工程。
6.成交供应商承诺的工期为天，如有提前与逾期将按合同的相关条款执行。
7.本工程由承包人以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实施，承包人应对本工程负责，不得违法分包、转包。如一经发现上述行为，采购人单方有权立即终止工程承包合同，由此产生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承包单位承担。在质保期内，凡因供应商施工造成的质量问题，供应商接采购人通知之日起日内，应无条件予以保修，相应设施损坏的及时更换。否则，采购人有权另派施工队伍施工，一切费用在尾款内扣除，超过尾款的部分，采购人有权向乙方追偿。
8.材料进场、土方及垃圾外运时须注意对采购人道路、道板及绿化等已有设施的保护，如有损坏，供应商应承诺恢复原样，相关维修费由供应商自理。
9.施工中如遇现场施工与原设计有异或与原设计有冲突，应及时报知采购人及设计方，并由采购人协调解决。
10.成交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注意对已完工的成品保护，保证交付采购人使用的工程符合验收标准。
11.消防改造过程中涉及的已拆除的建筑垃圾及相关配件等，均由供应商自行回收处理。
12.成交供应商可以提供的其他服务措施和承诺。
注：供应商需对上述进行逐条承诺。
五.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工期：55日历天，工程地点：镇江市。
六.★商务部分
1.工期：55日历天。
2.质量标准：合格
3.报价编制要求
3.1供应商对本项目所提供的工程建设服务，应报出最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本工程项目采用固定单价报价方式，供应商应根据磋商文件所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计算出报价（即首次报价）。工程完工验收后成交供应商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上报竣工结算书至采购人，工程最终结算以审计后价格为准。风险范围以外（即工程调整或变更部分）的合同价款调整方法在合同中约定。
3.2供应商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相关内容及江苏省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相关规定，根据磋商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供应商自报质量、工期等有关要求、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及供应商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依据《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指引》结合本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工程实际和市场供求状况、合同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由供应商自主报价。人工、材料、机械台班单价，管理费、利润、措施费用都可以自主确定，人工、材料、机械台班耗用量也可作适当调整，但定额编号、定额子目工作内容、工程量计算规则、计量单位、措施费用划分以及规费和税金应按相关规定执行。
3.3每种工程量只允许有一种报价，任何有选择报价将不予接受。供应商必须对磋商文件中所采购的所有工程量进行报价，只报其中部分工程量的磋商响应文件无效。
3.4供应商应严格按磋商文件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报价，不得随意合并或增减，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3.5供应商不得将以下不可竞争费用降低标准计取，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1）财政、税收、物价等部门批准的税金和行政性规费；
（2）磋商文件明确的有关费用比例；
（3）磋商文件中已经明确固定价格的材料、采购人供应的材料及暂定暂估的费用。
5.履约保证金：本项目无
6.验收要求
本工程质量标准要求合格，以国家现行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及国家、省、市的强制性规范为依据。工程完工后，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小组验收，由工程竣工验收小组验收，因乙方故意延误致使工程未能按时结算或提请验收的，本工程不能评定为合格。
7. 磋商过程中未对磋商内容做出实质性变更、修改的情况下，其最终报价不得高于首轮报价。
8.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出具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的30%作为预付款，施工期间按监理单位、跟踪审计单位审核后进度价款的80%以上支付工程进度款，工程经发包人、监理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累计核定工作量总价的90%，该工程审计结束后，支付至审定价的97%，剩余3%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
注：本部分标注“★”实质性要求，必须响应，不允许负偏离，否则作为无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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